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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本简报所载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
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2024年7月至9月）合并营业收入预
估为人民币 94.9亿元左右，较去年同期的合并营业收入同比增加约 14.9%，较第二季度（2024年 4月至 6
月）合并营业收入环比增加约9.8%。主要为部分客户业务上升，产能利用率提高。

公司2024年1月至9月合并营业收入预估为人民币249.8亿元左右，较去年同期的合并营业收入增加
约22.3%。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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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长电微电子（江阴）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电微电子”）、长电科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管理”）。
2、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2024年9月30日，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及其他业务累计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1,159,803.1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4.50%，无其他对外担保。
3、反担保情况：无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和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可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180亿元的担保，其中为长电微电子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担保额度、为长电管理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2024年8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29）、《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并
购贷款及对全资子公司长电管理公司增加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7）等相关公告。

近期，公司在上述担保范围及额度内提供担保如下：

债权人

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

被担保人

长电微电子

长电管理

担保金额

人民币80,000万元

人民币499,000万元

截至目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

人民币2,373.98万元

人民币684,628.20万元

二、担保对象简介

1、长电微电子（江阴）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美元，主营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及销售；集成电路制造

及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
截至2024年6月末，总资产为人民币188,278.06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71,312.3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长电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50,000万元，主营投资管理，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半导体、

电子原件、专用电子电气装置等。
截至2024年6月末，总资产为人民币1,140,775.25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538,741.64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长电微电子（江阴）有限公司
1、《借款合同》
1）签署人：
借款人：长电微电子（江阴）有限公司
贷款人：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
2）贷款种类及金额：人民币中长期项目贷款，不超过人民币捌亿元整
3）贷款期限：10年
2、《安慰函》
本次担保方式为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出具安慰函，安慰函的主要内容为：如长电微电子在

履行上述借款合同期间，出现资金流动性困难或还本付息困难等问题，公司将积极支持并合理安排，按时
足额还本付息。

（二）长电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1、《保证合同》
1）签署人：
保证人：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
2）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肆拾玖亿玖千万元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

费用。
5）保证期间：7年
2、《开立担保函合同》
1）签署人：
借款人：长电科技管理有限公司
贷款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2）授信种类及金额：非融资性付款保函，不超过美元陆亿捌仟万元整3）授信期限：3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公司现有担保均为向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该等担保均是支持各下属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

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对该等公司的偿还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财务
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担保议案时，全票同意，无反对

弃权票。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800,000万元（含已批准

尚未使用额度），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159,803.14万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9.06%和44.50%，无其他对外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24一73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0月9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0月9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0月9日9:15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0月 9日 9:15至 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王明成先生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1、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89人，代表股份282,875,51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1.857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代表股份270,802,23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709％；网络投票的股东482人，代表股份12,073,27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65％。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
股东）484人，代表股份12,142,27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67％。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69,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通
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82人，代表股份 12,073,27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65％。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82,024,4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1％；反对509,2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0％；弃权341,80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291,22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910％；反对509,2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40％；弃权341,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5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严君、陈志勇律师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贵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24一74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二〇二四年度第十三次会议

通知于2024年10月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24年10月9日在公司十一楼会议室以现场
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明成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设立数智科技事业部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数智化业务发展，同意公司设立数智科技事业部。数智科技事业部主

要职能为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统筹数智化资源，为客户提供数智化赋能，推动公司数智化业务
的创新与增长，实现公司数智产业化战略目标。

三、备查文件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二〇二四年度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日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0月1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鑫元清洁能源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清洁能源混合发起式

014574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资管理
人员注册登记规则》等。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张汉毅

王夫伟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张汉毅

2024年10月10日

14年

14年

学历：信息与通信工程硕士。相关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历任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通信计量中心FTA部门测试工程师、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国联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经理。2024年2月加入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001601

005949

基金名称

鑫元鑫新收益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鑫元行业轮动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24年4月18日

2024年6月28日

离任日期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008878

007305

257050

否

是

中国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

国联安新蓝筹红利一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新科技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国联安主题驱动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年8月17日

2019年9月27日

2016 年 12 月 23
日

2021年8月30日

2021年8月30日

2021年8月30日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
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办理变更手续

王夫伟

公司业务调整

2024年10月10日

-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及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0日

鑫元清洁能源产业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证券代码：600331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67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道集团”），收购人一致行动人

为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实业”）、四川天府春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府春
晓”）。本次要约收购系天府春晓受让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一四川信托一蓉城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
简称“蓉城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10个信托计划合计共93.15%的信托受益权，进而间接控制四川信
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名嘉百货流动资金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名嘉百货信托计划”）所持
有的上市公司4.92%股份而触发；该事项完成前，蜀道集团已直接及间接通过宏达实业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6.39%的股份，该事项完成后，蜀道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控制上市公司31.31%的股份，超过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30%，从而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2、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为除蜀道集团、宏达实业及名嘉百货信托计划持有股份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
有的上市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4.55元/股。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
要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价格及要
约收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3、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具体起止日期请参见后续公告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相关内
容。

4、本次要约收购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5、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宏达股份的上市地位为目的。若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时社会公众股东持有

宏达股份的股份比例低于宏达股份股本总额的10%，宏达股份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敬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6、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本
次要约收购并未生效，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024年10月9日，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宏达股份”或“上市公司”）收到蜀道集团出具的《四川
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现就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主要内容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1、收购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股东名称：

主要办公地点：

通讯方式：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499号中海国际中心H座

张正红

5,422,600万元人民币

91510100MAACK35Q85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工程管理
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市政设施管理；土地整治
服务；规划设计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物业管理；大数据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供应链管理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园区管理服务；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公路管理与养护；建设工程
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检验
检测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021-05-26至无固定期限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499号中海国际中心H座

028-85139812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蜀道集团系四川省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四川发展（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收购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及关系如下图所示：

2、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股东名称：

主要办公地点：

通讯方式：

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什邡市师古镇成林村

刘德山

25,000万元人民币

9151068271183559X8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及投资咨询（以上经营项目不得从事非
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有色金属原料、化工原料（危化品及易制毒
品除外）、建筑材料（砂石除外）、农副产品、机电产品的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机
械设备租赁；林木种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1999-05-13至无固定期限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天府一街535号两江国际

0838-8620170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宏达实业为蜀道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宏达实业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股权及关系如下图所示：

（2）四川天府春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股东名称：

主要办公地点：

通讯方式：

四川天府春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福庆路131号附48号

杜若榕

100万元人民币

91510105MAD8NMDKX8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023-12-19至无固定期限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0.00%，成都兴蜀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0.00%

成都市青羊区福庆路131号附48号

18108222295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天府春晓为蜀道集团的参股公司，蜀道集团持有其 50%的股

权。天府春晓及其股东的股权及关系如下图所示：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天府春晓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二）要约收购的目的
蓉城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10个信托计划持有名嘉百货信托计划100.00%的信托受益权，名嘉百

货信托计划持有上市公司 100,000,000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92%。本次要约收购系蜀道集团参
股公司天府春晓受让蓉城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10个信托计划合计共93.15%的信托受益权，进而间接
控制名嘉百货信托计划所持有的上市公司4.92%股份而触发；该事项完成前，蜀道集团已直接及间接通过
宏达实业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6.39%的股份，该事项完成后，蜀道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控制上市公司
31.31%的股份，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从而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因此，根据《证券法》和《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蜀道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向宏达股份除蜀道
集团、宏达实业、名嘉百货信托计划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

本次要约收购系为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而发出，不以终止宏达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
（三）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1、本次要约收购已履行的审批决策程序
2023年12月20日，经天府春晓股东会表决通过，决定收购四川信托个人投资者信托受益权。2023年

12月25日至2024年3月5日，天府春晓陆续与蓉城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10个信托计划的信托受益权
人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合计拟受让蓉城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10个信托计划93.15%的信托受
益权。根据《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约定及签署合同的个人投资人人数，转让款支付不晚于法院裁定批准
四川信托重整计划之日起满3个月之日。2024年9月27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川01
破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四川信托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2024年10月9日，蜀道集团召开董事会，同意要约收购的相关事宜。
2024年10月9日，宏达实业唯一股东蜀道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要约收购的相关事宜。
2024年10月9日，天府春晓召开股东会，同意要约收购的相关事宜。
2、本次要约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要约收购尚需天府春晓受让蓉城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10个信托计划的信托受益权完成交

割后方可最终实施。
（四）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为宏达股份除蜀道集团、宏达实业、名嘉百货信托计划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的全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如下：

要约收购的股份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要约价格
（元/股）

4.55

要约收购数量（股）

1,395,762,595

占宏达股份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68.69

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股份价格及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五）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说明
蜀道集团于2024年9月18日与上市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拟以现金认购上市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的609,600,000股股票；蜀道集团上述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经上交
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方可实施。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上述披露的收购人拟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计
划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后续拟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六）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
1、要约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4.55元/股。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期限

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股份价格及数量将进行相应调
整。

2、计算基础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收购人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要约收购的，对同一种类股票

的要约价格，不得低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如下：
（1）在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收购人通过执行《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合并重整
案重整计划》取得上市公司股票的对应价格为4.27元/股。

（2）天府春晓将向蓉城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10个信托计划93.15%的信托受益权转让方共计支付
61,445万元，其中对应支付名嘉百货信托计划所持宏达股份的股票价值为42,383万元。因此，天府春晓本
次获得的宏达股份每股成本为42,383万元/（10,000万股×93.15%）=4.55元/股。

经综合考虑，收购人确定要约价格为4.55元/股，不低于收购人在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取
得宏达股份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3、是否存在股价被操纵、收购人是否有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收购人前6个月取得公司股份是否存在
其他支付安排、要约价格的合理性的说明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要约价格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该种股票的每日
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应当就该种股票前6个月的交易情况进行分析，说
明是否存在股价被操纵、收购人是否有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收购人前6个月取得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其他
支付安排、要约价格的合理性等。”

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内，上市公司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
术平均值为5.97元/股。

本次要约价格4.55元/股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该种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
值5.97元/股。关于是否存在股价被操纵、收购人是否有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收购人前6个月取得公司股
份是否存在其他支付安排、要约价格的合理性的说明：

（1）本次要约价格的合理性
①本次要约价格符合法定要求
本次要约价格为4.55元/股，不低于收购人在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取得宏达股份股票所

支付的最高价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②本次收购不以终止宏达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系蜀道集团参股公司天府春晓受让蓉城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10个信托计划合计

共93.15%的信托受益权，进而间接控制名嘉百货信托计划所持有的上市公司4.92%股份而触发。本次要约
收购系为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而发出，不以终止宏达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

（2）宏达股份最近6个月的股价走势与市场及行业走势基本相符，不存在股价被操纵的情形
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 6个月，宏达股份股价走势及与相关指数的偏离情形如

下：

如上图所示，2024年4月8日至2024年10月9日期间，宏达股份、磷肥及磷化工(中信，CI005412.WI）和
铅锌(中信，CI005215.WI)行业指数的走势基本一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综上，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宏达股份股价走势与相关行业指数走势基本
相符，不存在明显偏离，不存在股价被操纵的情形。

（3）收购人不存在其他未披露一致行动人或其他支付安排的情况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其他未披露一致行动人或其他支付安排的情况。
（七）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最大股数为 1,395,762,595股，按要约价格 4.55元/股计算，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6,350,

719,807.25元。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蜀道集团已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将 1,270,143,
961.45元（不低于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20%）存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
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将来源于收购人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
司或上市公司的其他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
形。收购人承诺具备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中登公司上海
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八）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具体起止日期请参见后续公告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相关内容。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提示性公告仅为《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部分内容，详情请查阅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二）本次要约收购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要约收购并未生效，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宏达股份的上市地位为目的。若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时社会公众股东持

有宏达股份的股份比例低于宏达股份股本总额的10%，宏达股份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要约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0331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6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什邡市宏达金桥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8

672,293,647

33.085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乔胜俊先生主持，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了逐

项、记名投票表决，会议的召集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延俊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705,519

比例（%）

99.0072

反对

票数

1,255,723

比例（%）

0.9229

弃权

票数

95,000

比例（%）

0.069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665,319

比例（%）

98.9776

反对

票数

1,302,023

比例（%）

0.9569

弃权

票数

88,900

比例（%）

0.0655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697,419

比例（%）

99.0012

反对

票数

1,250,623

比例（%）

0.9191

弃权

票数

108,200

比例（%）

0.0797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682,819

比例（%）

98.9905

反对

票数

1,261,123

比例（%）

0.9269

弃权

票数

112,300

比例（%）

0.0826

2.04议案名称：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594,119

比例（%）

98.9253

反对

票数

1,369,123

比例（%）

1.0062

弃权

票数

93,000

比例（%）

0.0685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599,119

比例（%）

98.9290

反对

票数

1,344,823

比例（%）

0.9884

弃权

票数

112,300

比例（%）

0.0826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715,119

比例（%）

99.0142

反对

票数

1,231,723

比例（%）

0.9053

弃权

票数

109,400

比例（%）

0.0805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707,919

比例（%）

99.0089

反对

票数

1,240,123

比例（%）

0.9114

弃权

票数

108,200

比例（%）

0.0797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738,319

比例（%）

99.0313

反对

票数

1,209,723

比例（%）

0.8891

弃权

票数

108,200

比例（%）

0.0796

2.09议案名称：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239,819

比例（%）

98.6649

反对

票数

1,433,223

比例（%）

1.0534

弃权

票数

383,200

比例（%）

0.2817

2.10议案名称：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471,019

比例（%）

98.8348

反对

票数

1,214,823

比例（%）

0.8928

弃权

票数

370,400

比例（%）

0.272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446,419

比例（%）

98.8167

反对

票数

1,239,223

比例（%）

0.9108

弃权

票数

370,600

比例（%）

0.272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445,919

比例（%）

98.8164

反对

票数

1,239,723

比例（%）

0.9111

弃权

票数

370,600

比例（%）

0.272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439,519

比例（%）

98.8117

反对

票数

1,244,823

比例（%）

0.9149

弃权

票数

371,900

比例（%）

0.2734

6、议案名称：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70,676,524

比例（%）

99.7594

反对

票数

1,245,223

比例（%）

0.1852

弃权

票数

371,900

比例（%）

0.055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346,519

比例（%）

98.7433

反对

票数

1,339,023

比例（%）

0.9841

弃权

票数

370,700

比例（%）

0.2726

8、议案名称：关于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441,419

比例（%）

98.8131

反对

票数

1,248,223

比例（%）

0.9174

弃权

票数

366,600

比例（%）

0.2695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蜀道集团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405,819

比例（%）

98.7869

反对

票数

1,226,523

比例（%）

0.9014

弃权

票数

423,900

比例（%）

0.3117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441,219

比例（%）

98.8129

反对

票数

1,248,423

比例（%）

0.9175

弃权

票数

366,600

比例（%）

0.269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
面值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
间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
式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
式

发行数量

限售期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
途

上市地点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预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方案的
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说明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与采取填补
措施及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
订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同意蜀道集团
免于发出要约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或董事
会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公司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4,705,519

134,665,319

134,697,419

134,682,819

134,594,119

134,599,119

134,715,119

134,707,919

134,738,319

134,239,819

134,471,019

134,446,419

134,445,919

134,439,519

184,439,119

134,346,519

134,441,419

134,405,819

134,441,219

比例（%）

99.0072

98.9776

99.0012

98.9905

98.9253

98.9290

99.0142

99.0089

99.0313

98.6649

98.8348

98.8167

98.8164

98.8117

99.1308

98.7433

98.8131

98.7869

98.8129

反对

票数

1,255,723

1,302,023

1,250,623

1,261,123

1,369,123

1,344,823

1,231,723

1,240,123

1,209,723

1,433,223

1,214,823

1,239,223

1,239,723

1,244,823

1,245,223

1,339,023

1,248,223

1,226,523

1,248,423

比 例
（%）

0.9229

0.9569

0.9191

0.9269

1.0062

0.9884

0.9053

0.9114

0.8891

1.0534

0.8928

0.9108

0.9111

0.9149

0.6692

0.9841

0.9174

0.9014

0.9175

弃权

票数

95,000

88,900

108,200

112,300

93,000

112,300

109,400

108,200

108,200

383,200

370,400

370,600

370,600

371,900

371,900

370,700

366,600

423,900

366,600

比例（%）

0.0699

0.0655

0.0797

0.0826

0.0685

0.0826

0.0805

0.0797

0.0796

0.2817

0.2724

0.2725

0.2725

0.2734

0.2000

0.2726

0.2695

0.3117

0.269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各项子议案）、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涉及关联交易，关联

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486,237,405股）、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
权股份数量50,000,000股）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议案1一议案10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锦、刘伟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现场见证，中银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B10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10月10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2024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统计，2024年 1-9月，公司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 590.01亿千瓦时，同比上升5.15%，其中煤电完成395.27亿千瓦时，同比上升0.11%，气电完成72.62亿千瓦时，同比上升33.40%，风电完成72.23亿千瓦时，同比上升5.71%，光伏发电完成49.89亿千瓦时，同比上升14.67%；上网电量564.44亿千瓦时，同比上升5.18%；上网电价均价（含税）0.61元/千瓦时。
（注：由于公司2023年收购了漯河汇风新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中电投青云光伏发电(连云港)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权，涉及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对去年同期的发电量、上网

电量等进行了追溯调整。）2024年1-9月，公司市场交易结算电量401.47亿千瓦时。其中直供交易电量（双边、平台
竞价）270.17亿千瓦时，跨省区交易电量和发电权交易（合同替代、转让）等3.89亿千瓦时，电
网代购电量116.10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11.31亿千瓦时。

公司发电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实现增长。
公司所属主要发电公司/项目2024年前三季度发电量数据如下：

类型

煤电

气电

公司/项目名称

吴泾热电厂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

土耳其胡努特鲁电厂

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罗泾燃机发电厂

马耳他D3发电有限公司

新疆哈密燃机

上海闵行燃机

发电量
（亿千瓦时）

21.21

42.15

40.78

80.85

53.75

78.17

76.01

22.96

17.61

1.15

3.17

3.27

24.16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19.77

38.65

38.32

78.17

51.68

75.21

72.24

22.25

17.18

1.12

3.08

2.85

23.46

风电

光伏发
电

安徽东至风力发电

山东庆云风力发电

江苏如东蒋家沙风电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江苏滨海港航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滨海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如东和风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如东海翔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内蒙古正蓝旗黑城子风电场

江苏宝应光伏

安徽金寨光伏

湖北通山中电光伏

国家电投集团泗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宜兴和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1.21

1.36

5.78

5.86

6.02

9.71

1.89

2.67

6.86

8.69

8.86

2.14

1.10

0.95

0.72

1.87

2.86

1.19

1.33

5.61

5.72

6.02

9.48

1.86

2.61

6.70

8.37

8.51

2.14

1.10

0.92

0.71

1.86

2.86

二、2024年第三季度装机容量情况

截至 2024 年 9 月底，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 2287.84 万千瓦，清洁能源占装机规模的

56.96%，其中：煤电984.80万千瓦、占比43.04%，气电362.02万千瓦、占比15.82%，风电386.61
万千瓦、占比16.91%，光伏发电554.41万千瓦、占比24.23%。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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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